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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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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矿绿色矿山建设的总则、矿区环境、资源开发利用、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科

技创新与数字化矿山、企业管理与企业形象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金矿新建、改扩建和生产矿山的绿色矿山建设、评估、认定、核查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3306  标牌 

GB 14161  矿山安全标志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32032  金矿开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2033  金矿选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HJ 943  黄金行业氰渣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 1048  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技术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矿山 

在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中，实施科学有序开采，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制范围内，

实现矿区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管理信息数字化和矿区社区和谐化的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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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绿化覆盖率 

矿区土地绿化面积占废石场、矿区工业场地、矿区专用道路两侧绿化带等厂界内可绿化面积的百分

比。 

3.3  

科技创新投入 

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科技创新活动包括科研开发、技术引进，技术创新、改造和推

广，设备更新，以及科技培训、信息交流、科技协作等。 

4 总则 

4.1 矿山企业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相关产业政策，坚持以人为本，依法办矿。 

4.2 矿山应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遵循因矿制宜

的原则，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的资源利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土地复垦、企业文化和企地和谐

等统筹兼顾、全面发展。 

4.3 新建、改扩建矿山在技术经济评价时，应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土地复垦等费用纳入矿山建设投

资和生产成本。 

4.4 新建、改扩建矿山应根据本标准建设，生产矿山应根据本标准进行升级改造，绿色矿山建设应贯

穿设计、建设、运营、闭坑全过程。 

5 矿区环境 

5.1 矿容矿貌 

5.1.1 矿区范围应符合相关规划，不应涉及禁止、限制开采区，资源开采应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资源保护相协调。周边安全距离应符合要求。 

5.1.2 工业场地、废石场、表土堆场、选矿厂、尾矿库、矿区生产道路、办公区、生活区等矿山主要

功能区选址、布局应符合 GB 50187 的规定。 

5.1.3 生产区应整洁卫生、环境优美、管理规范。机械设备、物资材料应摆放有序，场地保持清洁。 

5.1.4 办公区、生活区设施应齐全，布置有序，干净卫生，符合相关要求。 

5.1.5 矿山标牌、安全、环保等警示标志应齐全、规范，标牌设置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安全警

示标志设置应符合 GB 14161 的规定。 

5.2 环境保护 

5.2.1 矿山固体废弃物堆存与处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固体废弃物应有专用堆存场所，其建设、运行和管理应符合 GB 18599 的规定。 

b) 废石、尾矿、表土等固体废弃物应分类处置，处置率应达到 100%。 

c) 矿山办公、生活垃圾排放与处置应符合环保、安全的规定。 

d)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应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排放指标控制及堆存处置应符合环保

和职业健康的要求。 

e) 氰渣在贮存、运输、脱氰处理、利用和处置过程中，应符合 HJ 943 的规定。 

5.2.2 矿山废水、污水处置与排放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废水收集系统应健全完善，废水处理后应优先回用，未能回用的应 100%达标排放，生活污水、

矿井水、选矿废水等排放应符合 GB 8978 的规定。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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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含氰废水应回收利用氰化物，排放前应进行处理，实现达标排放。 

c) 矿山堆浸场地周边应采取必要的截排水和防洪措施。堆浸场及水池应采取符合要求的防渗措

施，防止堆浸场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堆浸场地应设置足够容积的事故应急池并配套污水处理

系统，防止含氰化物废水事故排放。 

d) 矿山尾矿及氰渣堆存场所、污水处理站前应设置截（排）水沟。 

5.2.3 应采用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对高噪音设备进行降噪处理，工作场所噪声接触限值应符合 GBZ 2.2

的规定，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限值应符合 GB 12348 的规定，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排放限值应符合 GB 

12523 的规定。 

5.2.4 矿山粉尘和废气控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采取有效的粉尘防治措施和处理设施，工作场所粉尘浓度应符合 GBZ 2.1 规定的粉尘容许浓

度要求，矿区周边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 GB 3095 的规定。对环保有特别要求的区域、时段，粉

尘排放应达到其要求的标准。 

b) 生产、运输过程中应采取有效的有毒有害气体防治措施，其排放指标控制应符合 GB 16297 的

规定。 

5.2.5 应建立环境监测系统，对生产废水、噪声、粉尘等污染源和污染物实行动态监测，对氰化物、

氰渣等有毒有害物质运输、贮存、处置、利用等全过程进行监测，并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应急预案。 

5.3 矿区绿化 

5.3.1 矿山应因地制宜绿化、美化矿区环境，绿化覆盖率应达到 100%。 

5.3.2 绿化树种及植物应搭配合理，长势良好。 

6 资源开发利用 

6.1 开采方式与方法 

6.1.1 应因地制宜推进“分散开采、集中选冶”的资源开发方式。 

6.1.2 矿山建设和开采应按设计和开发利用方案实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扰动和破坏，兼

顾矿山闭坑时生态环境恢复和土地复垦利用，选择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开发方式。 

6.1.3 采矿方法应先进合理，开采回采率应不低于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指标和附录 A A.1、表 A.1 限定

指标。 

6.1.4 回采工艺应先进，不应使用国家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技术、材料、装备。 

6.1.5 应采用资源利用率高、废物产生量小、对生态破坏小的采矿技术、工艺与装备，符合清洁生产

的要求。 

6.1.6 露天矿山宜采用内排废石，地下矿山宜采用充填开采或废石不出井等技术。 

6.1.7 地下开采矿山应建立采空区（群）基本信息数据库和相关记录台帐。 

6.2 选矿工艺 

6.2.1 选矿工艺应先进、环保、安全，不应使用国家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技术、材料、装备。宜采

用环保型浮选药剂、提金药剂进行选矿。新建、改扩建矿山禁止采用国家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技术。 

6.2.2 应根据矿石性质选择合理的选冶工艺，提高选矿回收率。主矿种选矿回收率指标应符合设计指

标和附录 A表 A.2 指标要求，伴生元素选矿回收率指标应符合设计指标要求。 

6.2.3 宜对低品位金矿石合理利用，提高资源回收率。 

6.2.4 应建立金属平衡管理系统，完善生产管理、改进技术工艺，减少金属流失。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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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6.3.1 矿山建设、生产活动应统筹部署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使矿山地质环境能恢复、易恢复，

土地复垦效果好。 

6.3.2 企业应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相关义务，建立责任机制，落实经费和各项措施，按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完成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土地复垦、监测、管护等目标任务。 

6.3.3 应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边复垦的要求，及时治理恢复矿山地质环境，复垦损毁土地；暂时难

以治理的，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对环境的负效应。 

6.3.4 应落实表土（土壤）剥离与保护措施，表土堆放场应布置合理、堆存有序，耕作层土壤剥离应

符合 TD/T 1048 的规定。 

6.3.5 露天采场各级平台应留设规范、边坡稳定，有利于复垦，终了平台应复垦或绿化。 

6.3.6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后的各类场地应达到：安全稳定，对周边环境不产生污染，与周边自然

环境和景观相协调，区域整体生态功能得到保护和恢复。 

6.3.7 土地复垦应恢复土地基本功能，因地制宜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土地复垦质量应符合 TD/T 1036

的规定，土地复垦方向为农用地的，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 GB 15618 的规定；复垦方向为建设用地的，

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 GB 36600 的规定。 

6.3.8 应建立地质环境监测与地质灾害应急预警机制。具体要求如下： 

a) 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环境、地面变形及地质灾害实行动态监测。 

b) 对复垦区土地损毁情况、稳定状态、复垦质量等实行动态监测。 

c) 对有风险的矿山边坡、地压等实行动态监测。 

d) 矿山地质灾害隐患区（点）应设有警示标志，并制定防治应急预案，符合治理条件的应及时治

理。 

7 资源综合利用 

7.1 共伴生资源利用 

7.1.1 应对共伴生资源进行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综合开发。 

7.1.2 应选用先进适用、经济合理的工艺技术综合回收利用共伴生资源 ，最大限度提高银、铜、铅、

锌、硫等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指标应符合设计指标和附录 A  A.4 指标要求。

暂不能回收利用的共伴生矿产应采取保护性措施。 

7.1.3 对低品位伴生矿、有益元素宜综合利用。 

7.2 固体废弃物利用 

7.2.1 宜采用井下充填、铺路、制砖、制备混凝土骨料等途径实现废石、尾矿资源化、无害化利用，

不断提高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7.2.2 露天开采矿山废石综合利用率不低于 3%，地下开采矿山废石综合利用率不低于 50%；矿山尾矿

利用率不低于 20%；矿山（采用堆浸工艺除外）氰渣利用率不低于 15%。 

7.3 废水利用 

7.3.1 应建立废水处理和利用系统，处理达标后宜资源化利用。 

7.3.2 选矿废水应循环使用，选矿废水循环利用率应不低于 85%。 

7.3.3 矿井（坑）水宜充分利用，选矿宜优先使用矿井水。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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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节能减排 

8.1 节能降耗 

8.1.1 生产全过程应建立有能耗、水耗核算体系，控制并减少单位产品能耗、物耗、水耗。露天开采

单位产品能耗指标应符合相关规定，地下开采单位产品能耗应不高于 GB 32032 规定的限额，矿山选冶

单位产品能耗应不高于 GB 32033 规定的限额。 

8.1.2 开发利用高效节能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工艺

和设备，宜使用变频设备及节能照明灯具。 

8.2 减排 

8.2.1 应优化采选工艺技术，减少废石、尾矿等固体废弃物排放。 

8.2.2 宜使用清洁动力设备，降低废气排放对空气的污染。 

9 科技创新与数字化矿山 

9.1 科技创新 

9.1.1 应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宜建立科技研发队伍，推广转化科技成果，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推动产

业绿色升级。 

9.1.2 企业宜建立产学研用科技创新平台，培育创新团队。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应不低于上年度主营

业务收入的 1.5%。 

9.2 数字化矿山 

9.2.1 应建设数字化矿山，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信息化。 

9.2.2 应建设矿山生产、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实现生产、安全监测监控等系统的集中管控和信息联动。 

9.2.3 推进矿山开采机械化、选矿工艺自动化，提高关键生产工艺流程数控化率不低于 70%。 

9.2.4 宜采用计算机和智能控制等技术建设智能化矿山。 

9.2.5 宜建立数字化资源储量模型与经济模型，进行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管理和经济评价，实行矿产资

源储量利用的精准化管理。 

10 企业管理与企业形象 

10.1 企业管理 

10.1.1 应建立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形成科学高效、集中统一的管理架

构体系。 

10.1.2 应建有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重视资源储量、产品质量、环

境保护、职业卫生防治、安全等工作的过程管理控制。应建有资源储量管理动态制度，运行有效。 

10.1.3 安全生产标准化，应通过三级或以上达标验收。 

10.1.4 各类报表、台帐、档案资料等应齐全、完整、规范。 

10.1.5 应建立职工培训制度，培训计划明确，培训记录清晰。 

10.2 企业文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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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企业文化应充分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发展理念和矿山特色。 

10.2.2 企业发展愿景应符合全员共同追求的目标，企业长远发展战略应和职工个人价值的实现紧密结

合。 

10.2.3 应健全企业工会组织，并切实发挥作用，丰富职工物质、文化、体育生活，加强对企业职工及

其家庭的人文关怀和矛盾调解，建立企业职工满意度调查机制，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在岗期间应进

行职业健康检查。 

10.2.4 宜建立企业职工收入随企业业绩同步增长机制。 

10.3 企业诚信 

10.3.1 企业应信誉良好，履行社会责任，履行矿产资源权益金缴纳义务和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

义务，没有被列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公示信息系统异常名录。 

10.3.2 应建立重大环境、健康、安全和社会风险等危机事件应对机制，及时回应社会团体、新闻媒体、

当地民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10.4 企地和谐 

10.4.1 坚持企地共建、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办矿理念。宜通过创立社区发展平台，构建长效合作机

制，发挥多方资源和优势，建立多元合作型的矿区社会管理共赢模式。 

10.4.2 应建立矿区群众满意度调查机制，宜在教育、就业、交通、生活、环保等方面提供支持，提高

矿区群众生活质量，促进企地和谐。 

10.4.3 应与矿山所在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建立磋商和协商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纠

纷，避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建设平安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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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宜使用清洁动力设备，降低废气排放对空气的污染。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金矿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 

A.1 露天开采回采率 

露天黄金矿山企业的开采回采率要在矿石贫化率不超过10%的前提下达到90%以上。 

注：引自国土资源部公告2012年第29号。 

A.2 地下开采回采率 

按照金矿不同的赋存条件，地下开采的矿山企业开采回采率要在设计矿石贫化率范围内达到表A.1

指标要求。 

表A.1 地下开采黄金矿山开采回采率指标要求 

围岩稳固性 矿体倾斜度 矿体厚度 开采回采率/% 

稳固 缓倾斜与 

急倾斜矿体 

薄矿体 92 

中厚矿体 90 

厚矿体 87 

倾斜矿体 薄矿体 90 

中厚矿体 87 

厚矿体 85 

不稳固 缓倾斜与 

急倾斜矿体 

薄矿体 87 

中厚矿体 85 

厚矿体 82 

倾斜矿体 薄矿体 85 

中厚矿体 82 

厚矿体 80 

极不稳固 缓倾斜与 

急倾斜矿体 

薄矿体 82 

中厚矿体 80 

厚矿体 77 

倾斜矿体 薄矿体 80 

中厚矿体 77 

厚矿体 75 

注1：矿体倾斜度α＜30°为缓倾斜矿体，30°≤α≤55°为倾斜矿体，α＞55°为急倾斜矿体。 

注2：矿体厚度h≤0.8 m为薄矿体，0.8 m＜h≤4 m为中厚矿体，h＞4 m为厚矿体。 

注3：引自豫国土资公告〔2016〕3号。 

A.3 选（冶）回收率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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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矿山企业根据金矿石加工处理的难易程度不同，选（冶）回收率应达到表A.2指标要求。 

表A.2 黄金矿山企业选矿（冶）回收率指标要求 

类型 选矿（冶）回收率/% 备注 

易处理矿山 85（80）  

难处理矿石 易选难冶矿石 85（75）  

难选难冶矿石 （70）  

低品位矿石 （60） 常规氰化工艺 

（50） 堆浸 

注1：采用常规氰化工艺可获得较好回收率为易处理矿石；需采用焙烧、细菌氧化、热压氧化等预处理工艺为难处 

     理矿石；低于矿山现行工业指标而圈定的矿化体为低品位矿石。 

注2：按照生产金精矿或合质金产品的不同，回收率可分别称为选矿回收率或选冶回收率，括号外为选矿回收率，

括号内选冶回收率。 

注3：引自豫国土资公告〔2016〕3号。 

A.4 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 

鼓励黄金矿山企业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银、硫、铜、铅、锌等共伴生组分。当黄金与其它组分共生

时，综合利用率不低于60%；当黄金与其它组分伴生时，综合利用率不低于40%。 

注：引自豫国土资公告〔201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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